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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所涉法律问题的 

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雍行”）接受吉林亚联发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发展”或“公司”）的委托，就《关于对吉林

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

第 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所涉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就亚联发展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向本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本所进

行了合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法得到独立

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亚联发展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保证出具意见，

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亚联发展回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在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并对其进行核查和验证后，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1、2022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7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15.25%；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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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0.92 亿元，较上年同比

增加 68.30%。根据已披露信息，你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于 2022 年 12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及商户经营服务业务被剥离。

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因公司 2019、2020及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

均为负值，且公司 2021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你公

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2年 1-11月，开店宝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01,353.09万元，你公司按持股

比例计算的净利润 2,258.01万元；开店宝科技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你公司营

业收入及净利润将进一步减少。 

请你公司会计师结合最近三年扣除开店宝科技后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

实现情况等，说明 2022年审计报告中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判断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雍行回复： 

一、亚联发展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 2019、2020及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 2021 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

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公司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亚联发展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依据 

1.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

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喜专审 2023Z00174号）及公司出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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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2.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3. 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及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自 2022年 5月 6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之日以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均正常

召开并形成决议，不存在无法正常召开会议或无法形成决议的情形。 

4.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3T00179号）显示，“亚联发展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最近一年

不存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的情

形。 

5. 根据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目前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情形。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

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6.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7.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对报告期末起 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

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或情况。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于 2023年 3月 29日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3S00395号）显示，亚联发展 2022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但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

项或情况。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三、雍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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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上

市规则》第 9.8.5 条的规定，亚联发展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

警示的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